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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：
目
前
中
華
民
國
與
西
德
之
關
係
如
何
？
又
如
何
改
善
雙
方
之
關
係
？ 

答
：
一
、
德
國
與
中
國
同
為
政
治
上
暫
時
處
於
分
裂
狀
態
中
的
國
家
，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中
華
民
國
均
為
其
國
家
之
統
一

歷
盡
艱
辛
，
兩
國
同
具
有
優
良
傳
統
文
化
的
背
景
，
其
追
求
民
主
、
法
治
之
目
標
完
全
一
致
，
也
同
為
反
共
的
目
標
而
奮
鬪
。
這
些

精
神
上
與
理
念
上
的
堅
強
共
同
點
形
成
彼
此
今
後
改
善
雙
方
關
係
基
礎
。
我
們
不
但
懇
切
希
望
中
、
德
關
係
能
從
既
有
的
貿
易
夥
伴

關
係
繼
續
加
強
發
展
，
也
殷
切
期
望
雙
方
能
進
而
從
文
化
、
科
技
和
其
他
方
面
加
強
交
流
與
合
作
，
尤
其
德
國
於
新
內
閣
甫
告
成
立

之
時
，
更
希
望
能
強
化
此
一
互
利
的
關
係
。 

二
、
西
德
雖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與
中
共
建
交
，
但
仍
與
中
華
民
國
維
持
良
好
之
非
外
交
關
係
，
西
德
是
中
華
民
國
對
歐
貿
易
之
最

大
夥
伴
，
去
年
中
、
德
貿
易
總
額
達
十
五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；
來
華
觀
光
人
數
達
一
萬
八
千
餘
人
。
吾
人
深
盼
，
西
德
現
政
府
能
在
現

存
關
係
基
礎
上
參
考
其
它
西
歐
國
家
的
做
法
，
進
一
步
改
善
雙
方
的
關
係
。 

問
：
中
華
民
國
與
美
國
目
前
關
係
如
何
？
我
政
府
對
美
國
的
對
華
政
策
（
對
北
平
及
臺
北
）
有
何
評
價
？ 

答
：
中
美
友
誼
具
有
悠
久
的
歷
史
文
化
背
景
，
更
由
於
兩
國
的
立
國
精
神
及
政
治
制
度
相
近
，
關
係
深
厚
。
至
於
美
國
與
中
共

間
的
關
係
，
由
於
雙
方
政
治
立
場
和
目
標
完
全
背
道
而
馳
，
可
以
說
祗
是
在
權
宜
的
謀
略
基
礎
上
來
往
。
就
共
產
主
義
和
共
產
政
略

的
體
制
言
，
我
相
信 

貴
國
人
士
認
識
不
比
我
們
為
少
，
自
然
了
解
中
共
不
可
能
成
為
美
國
和
自
由
世
界
眞
正
的
長
期
伴
伴
，
目
前

的
權
宜
關
係
是
不
可
靠
的
，
中
共
隨
時
可
能
會
變
，
所
以
自
由
世
界
不
應
對
中
共
存
有
任
何
幻
想
。 

問
：
中
國
的
內
政
（
中
華
民
國
與
「
中
華
民
國
與
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」
關
係
如
何
？
又
中
國
之
前
途
及
統
一
之
機
會
如
何
？ 



答
：
中
共
為
一
以
武
裝
叛
亂
為
手
段
竊
取
中
國
大
陸
的
偽
政
權
，
中
共
從
未
放
棄
以
武
力
進
犯
臺
灣
赤
化
自
由
中
國
之
目
標
。

中
華
民
國
與
中
共
偽
政
權
在
意
識
形
態
上
及
政
治
體
制
上
有
絕
對
無
法
妥
協
的
基
本
差
異
存
在
，
兩
者
不
可
能
長
期
共
存
。
對
中
共

言
和
平
祗
是
以
武
力
達
成
目
的
之
一
種
暫
時
手
段
。
就
經
濟
上
來
說
，
中
共
的
經
濟
體
制
與
行
為
亦
從
不
以
人
民
的
福
祉
為
依
歸
，

與
中
華
民
國
實
行
自
由
經
濟
體
制
及
增
進
人
民
生
活
福
祉
的
經
濟
政
策
大
異
其
趣
。
最
近
中
共
向
我
提
出
所
謂
「
三
通
」、
「
四
流
」

的
主
張
，
明
眼
人
一
看
便
知
這
是
中
共
對
我
實
施
統
戰
的
謀
略
，
旨
在
瓦
解
在
臺
灣
的
中
華
民
國
的
民
心
和
士
氣
，
我
朝
野
人
士
早

已
充
份
瞭
解
此
一
陰
謀
，
堅
持
「
不
妥
協
、
不
和
談
、
不
接
觸
」
的
政
策
。 

就
中
國
的
統
一
問
題
言
，
我
們
認
為
應
以
全
中
國
人
的
自
由
意
願
與
福
祉
為
基
礎
。
中
共
過
去
從
未
在
此
方
面
作
過
任
何
努

力
，
共
產
主
義
在
中
國
大
陸
的
徹
底
失
敗
，
證
明
了
它
從
未
為
中
國
人
民
所
接
受
，
而
在
臺
灣
的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三
十
餘
年
來
奉
行

三
民
主
義
民
有
、
民
治
、
民
享
的
政
治
理
想
，
切
實
推
行
民
主
法
治
，
有
效
改
善
並
大
幅
度
提
高
人
民
生
活
已
為
中
國
統
一
開
創
了

有
利
的
條
件
和
光
明
的
前
景
，
也
為
大
陸
人
民
帶
來
了
無
限
的
希
望
。
這
種
希
望
就
是
統
一
的
基
礎
。 

 
 


